[bookmark: _GoBack]遂宁市船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遂船综执（河东）公罚听告字〔2025〕第 9 号
当事人：廖家全，身份证号码：510902********8193
冯  萍，身份证号码：510902********9502
地  址：遂宁市船山区明潭路52号遂宁中梁壹号院*栋*单元*层*号
因你涉嫌在遂宁市船山区明潭路52号遂宁中梁壹号院*栋*单元*层*号，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，擅自搭建立柱钢架棚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，本机关已于2025年6月18日依法立案调查（案件编号：遂船综执（河东）立通字〔2025〕第9号），经调查，本机关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四条规定，拟对你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，并按程序向你送达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（遂船综执（河东）罚听告字〔2025〕第 9 号）。
执法人员于2025年9月9日通过电话与你联系，你未能提供有效送达地址或邮寄地址，导致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无法通过邮寄方式送达。2025年9月10日，执法人员前往你住所地遂宁市船山区明潭路52号遂宁中梁壹号院*栋*单元*层*号，对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进行直接送达，经现场核实，该住所地无人居住，故采用直接送达、留置送达、邮寄送达、电子送达等其他法定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。现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一条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五条的规定，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述文书（公告内容附后）。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后，视为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已向你送达。逾期未行使权利的，视为放弃相关权利，本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理决定，你可能承担不利法律后果。
联系地址：遂宁市船山区香林北路505号
联系人：尹宝申、贠相彤 
联系电话：0825-3180674  
公告期：2025年9月15日至2025年 10月15日  
公告方式：本级政府门户网站 https://www.chuanshan.gov.cn/home
特此公告。

遂宁市船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2025年9月15日



公告内容：
遂宁市船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遂船综执（河东）罚听告字〔2025〕第 9 号 
当事人：廖家全，身份证号码：510902********8193
冯  萍，身份证号码：510902********9502
地  址：遂宁市船山区明潭路52号遂宁中梁壹号院*栋*单元*层*号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四条 的规定，本机关于 2025  年 6 月 18 日对你涉嫌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 的行为予以立案调查。
现查明，你于2023年6月4日，在遂宁市船山区明潭路52号遂宁中梁壹号院*栋*单元*层*号，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，擅自搭建立柱钢架棚，经第三方评估，面积为69.6平方米，工程造价为14736.83元（大写：壹万肆仟柒佰叁拾陆元捌角叁分）。
本机关认为，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，现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四条的规定，拟对你作出如下决定：
1.责令你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7日内自行拆除违法搭建的立柱钢架棚，若按期拆除，则不予罚款；
2.如逾期不拆除，本机关将依法对你违法搭建的立柱钢架棚实施强制拆除；并处以该违法建设工程造价10%的罚款，具体罚款金额为：14736.83元×10%=1473.68元（大写：壹仟肆佰柒拾叁元陆角捌分）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的规定，如你对本机关上述认定的违法事实、处罚依据及处罚内容等有异议的，可在收到本告知书起5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陈述、申辩意见，或到本机关进行口头陈述、申辩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，你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。如你要求举行听证，应当在收到本告知书后5个工作日内提出，逾期视为放弃听证权利。如你认为相关事项涉及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，不宜公开进行听证的，应当在举行听证的5个工作日前向本机关提出并说明理由。
逾期不提供陈述、申辩意见，又不要求举行听证的，本机关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。
        
 遂宁市船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2025 年 9 月 8 日

联 系 人：尹宝申、贠相彤        联系地址： 遂宁市船山区香林北路505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0825-3180674           邮政编码： 629000                    

注：本告知书一式二联，第一联送当事人，第二联存档。
